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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在叩门：中国传媒业呼唤商业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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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媒体的市场化，也许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最令人惊叹的奇观之一。譬如，以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华商

报》为代表的都市媒体，在资源极度匮乏的窘境下，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，短短数年内，跃升为新主流媒体。《京华时

报》，及多家财经报纸、电视为代表的新生代，甚至执行完全的市场化运作。因此有人说，不管你什么身世，都要遵循

市场化道路。如此一来，才有“拐点”到来之前全行业近乎疯狂的增长。  

正如效率与公平的兼容性总是差强人意一样，中国传媒业的高歌猛进的车轮，似乎也刻下了深深的印痕。本次列车一望

无际没有终点，本卷案宗字迹清淡没有明白无误的利益受损者。然而，空山新雨后，屐声帆影中，总有一个声音温柔地

在心外叩门。我们是不是到了该反躬自问的时候？  

义与利：责任决定方向  

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·斯密说得好，我们桌上的牛奶和面包，并非来自于农场主和面包商的恩惠，而是他们追求自身利

益的结果。的确，拜市场之赐，使我们能够在信息爆炸时代依然耳聪目明。上班族从离家出门开始，经小区、马路、地

铁，进入楼宇大厦，几乎在生活圈中的每一个接触点，都被扑面袭来的百十种媒体淹没。没有市场化，这一切无从想

象。  

然而市场天生就不是完美的。纽约证交所的开盘钟声，只是证券市场嘈杂与喧嚣背景下瞬间跳动的优美音符而已。  

大约有很长一段时期——这给了我们从容观察市场嘈杂面的可能——有偿新闻、虚假报道、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并起，

被列为我国新闻界“四大公害”，成为上上下下都留意到的普罗大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。  

新闻界的公害其实不止于此。以报业为例，虚报发行量几成痼疾。今年4月，在有关部门强力推动下成立的发行数据调查

机构，对全国11个城市都市类报纸发行量启动的核查结果，未能如期公布。该机构成立两年来，接受认证的媒体只有区

区几家行业周报和杂志。还原一个行业的真相，与还原一则新闻的真相一样地难！  

此前，许多同城报纸围绕发行量的扰嚷，差不多闹得冰冻三尺。从南到北，案例不胜枚举。可以说，报刊行业整体在发

行量上陷入信用危机，已非一日之寒。对照《广告法》第三章第三十条的规定，“广告发布者向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提

供的传媒覆盖、收视率、发行量等资料应当真实”，不过对牛弹琴。一众喉舌，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。  

无论假新闻、假广告还是假数据，追究某一个记者某一个媒体的责任没有太多的意义。公害是行业问题。行业的成熟

度、行业的责任感，在塑造着每一个个体行动者。譬如部分报社有这样的顾虑：如果原来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公布自己

的发行量是200万，可经过核查最终发布你的发行量只有100万，那么，你媒体的公信力何在？可能由于这个发布，老百

姓及广告主对该媒体的公信力产生质疑，结果核查可能不但没有受益反而会带来伤害。这个顾虑可解读为开弓没有回头

箭，仿佛这个行业非得休克疗法不可了。  

姑且不谈正义、公理、良知这些大词，诚信二字，如何不敌当下之功？商业伦理，真的是世外仙株寂寞林？自然，我们

确信无法消除市场的弊端。进一步的追问是，媒体运营有没有规范？有没有边界？我们需要如何对待市场规则？应当为

市场添加些什么？  

德与法：他律不废自律  

翻检旧书橱发现，原来反对有偿新闻是1987～2003年中国新闻界的主弦律之一。试举两例：  

1987年9月，国家有关部门和记协就原《中国广告报》西北记者站以组团采访之名向企业索取经费，签订“有偿新闻”协

议一事，联合召开座谈会，提出纠正不正之风的意见。  

2003年9月，记协就11名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“6·22”特大矿难事故中违纪受到查处一事举行首都新闻界座谈会。与会

代表提出要坚决抵制有偿新闻、虚假报道等不正之风，树立新闻队伍的良好形象。我的纸里无法包住你的火。等到一小

部分记者被山西矿主的金元宝再次击倒并东窗事发时，新闻界到了不得不接受再教育的危情时刻。  

即使今天，我们也很难说有偿新闻现象已根本扭转。研究商业软文成为新闻学中新兴的学问，连实习生都对车马之资习

以为常。以至有人浩叹：20年自律如此委婉成一夜惆怅。  

宋人叶绍翁诗中有一句，“应怜屐齿印苍苔，小叩柴扉久不开”。拆解起来，要么是所叩非人，要么是无人应门，要么

是蜻蜓点水，要么是柴门已封。这些情形在媒体业中，居然同时存在。  

先说所叩非人。新闻界的一些非营利组织大力倡导行业自律，提出“新闻单位与新闻工作者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

设”。这一目的完全正当，然而一个“要”字说明，这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他律，而不是真正的自律。既然不是发乎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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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

作者：韩鸿┊ 1900-01-01 

1999年，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

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，影响他们发展的

最大障碍是什么。回答不是食品、住房

或医疗卫生，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。[1] 

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，给弱势群体

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，…… 

· 电视讲坛节目的世俗关怀及传播学审

视 作者：陈立强┊ 2007-07-20 

内容摘要：电视作为讲坛，只是一种大

众意义上的文化俗讲。讲坛节目对原有

学术讲座进行电视加工，满足了受众的

现实诉求与俗世嗜好。讲坛节目更是择

取诸多不同于学术讲座的传播策略来获

取得最大化的传播效益。学术讲座…… 

·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-10-18

·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-2010 2009-10-18

·2009互动电视（中国）峰会通告 2009-10-18

·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-10-13

·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-10-03



如何又能止于礼仪！  

再说无人应门。当记者接受采访对象红包的时候，当电台开播“坐台节目”的时候，当卡通频道反复播放妇女用品广告

的时候，媒体究竟是谁的共谋？媒体与信息来源、媒体与广告主，一起在烛光之下切割了谁的蛋糕？这时的心猿意马的

媒体，如何谈得上自律？  

资本并不全然派生出恶魔。在新闻史的教科书中，通常要提到中世纪欧洲的《富格尔新闻信》。这是富格尔家族的官方

媒体。当时像富格尔这样的商号、商队，从地中海到中亚和西欧，连绵不绝。维系着这些商业帝国的，不仅仅是资本的

欲望，还有强大的基督教伦理和商业诚信传统，使得委托人和股东能够对经理人的行为有所信任。这一套价值体系，同

样有助于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成功。因此商业王国完全可以伴生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价值系统。  

我们认为，媒体应该有自己的坚守。从国外的薪酬体系看，英美的很多媒体，也分职级、年资，却并不实行计件工资

制，没有苛刻的绩效考核条款。越是私人的、家族的媒体，反而越介意自己的社会形象，不像公众上市公司那样过于计

较市场的得失。  

知与行：重温革命精神  

再说蜻蜓点水。应该说，我国新闻界具有深厚悠久的工作传统。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当止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然而，在经济的强大诱因下，不难见到知而不言，言而不尽；知而不行，知行分离的现象。有人有时明知不对，也要伸

手。  

也许传媒业本身就是一个怪异的市场。从管理学看过来，这是一个独特的“二元市场”，一边吸纳阅听人的注意力，一

边吸纳广告主的投放额。分合之间，比例或有分殊，逻辑并无二致。从精神分析学看过来，媒体的运营模式大概符合典

型的精神分裂症候。伺候“两头”、“三老”，应付“五种竞争力量”和数不清的稍不留神可能开罪的“利益攸关

者”，天生而有一种“职业病”。那些强势的媒体，也许可以抵御广告商的入侵。弱势的媒体，把持不定之下免不了成

为挣扎的玩偶。  

因此，当媒体能够从容淡定地在三边四方中周旋的时候，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病态。譬如，有人不无溢美地指出，我国的

都市媒体在采编与广告的互动上没有任何心理障碍。这其实暴露了涉及到生存与毁灭的大是与大非。除了“底线”之外

如果再没有底线，则将伊于胡底？  

回溯起80年代的“内容为王”，90年代的“经营为王”，新世纪的“品牌为王”，林林总总，可以归结为利益为王。  

在风靡全球的《哈利·波特》中，对手嘲笑波特的好友，球赛守门员罗恩·韦斯莱有两句歌词，“韦斯莱是我们的王，

他总把球往门里放。”媒体也一样，将竞争胜出奉为圭臬。  

德国哲人康德曾说，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，心中也愈充满敬畏，那就是我头顶上闪烁的星空与我心中的道德

律。不知道在媒体的心中，有没有比利益为王更高的律令？宠辱谁能不动心，明荣知耻近乎勇。  

前面提到的商业精神完全不可与革命精神同日而语，但是革命精神却有为公共利益赴汤蹈火的胆识与气质在。中国青年

报两位记者将革命前驱熊亨瀚的诗刻于座右：大地春如海，男儿国是家。龙灯花鼓夜，长剑走天涯。重温起来，令人击

节起舞。  

我们不可能穿过时光隧道重现当年的硝烟。在和平建设时期，文人办报的传统也不应就此废弃。正如《南方周末》所宣

示的，她也许不是最赚钱的媒体，但她要做一个最有社会责任的媒体。  

省与察：期待职业治理  

最后再说所谓的柴门已封。意指当一些现象是个别行为的时候，尚属正常，仅需要个别处理；当它体现为一个众数时，

就需要行业和职业范畴的治理。  

前述的报纸发行量困局就是如此。当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。有人将电视与报纸进行比较，结论是电视界的收视

率调查堪称井然有序，央视索福瑞和AC尼尔森共治天下。何以报纸不然？  

在我们的观察中，以下是诸多理由中的一条。电视可以零售这一特性很重要。央视新闻联播前后的黄金标版，拍出来的

都是天价，但即使央视一套也有垃圾时段。电视媒体在不同时段混合竞争，基本上是田忌赛马，敢输而后敢赢。而报纸

不然，一份报纸无法进一步拆零销售，只能“批发”。因此报纸是产品整体价值的比较，是一场滑铁卢遭遇战，谁也不

能输，谁也不能退。在报业中，单靠市场的力量，这是无法穿透的硬壳。当然，现实中的报业还有更多的外壳，这些外

壳保护着媒体的利益。有时，媒体的利益改进可能是以消费者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。  

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·卢斯曾经把编辑部门比作教会，经营部门比作国家，奉政教分离，互不干涉为圭臬。施行起

来很难，唯其精神可嘉。  

媒体不是普通的商品，这句话我们说了50年。现在有多少人在较真呢？有人干脆地回答，媒体运作不就相当于生产一只

杯子嘛！三拳两脚打开市场是第一位的！  

社会生活其实具有巨大的复杂性。媒体不应什么钱都赚，媒体也不要都去赚钱。电视不要全都走商业化的路线，不应听

任公共频道的衰亡。这些其实是危险的方向。需要提防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作为幌子。经济利益应止步于公共利

益之前。  

先贤孔子倡导，吾日三省吾身。西方的司法讲无罪推定，这是为了制约强权。宗教讲原罪，这是为了制约人的无穷无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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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欲望。媒体对“阳光法”的促进，有助于社会的公正；媒体的自省，其实也是自身价值和意义的防腐剂。  

但是这种精神实践不能取代制度建设。西方的媒体业中，有一种新闻外部监察人制度，国内的河南、厦门等地也建立了

社会监督员制度，这是在现有行政管理、行业监督和自律并行的制度下一种有益的补充。  

在市场经济中，政府、市场和行业组织，都有各自可能失灵的一面。通过多种制度的配合和每一种制度的逐步完善，可

以有助于思考这样的问题：有没有其它的声音和利益需要顾及？是否愿意让那些叩门声进来？这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一

个起码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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